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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聯絡人：潘眉如
聯絡電話：08-7320415#3637
傳真：08-7322450
電子信箱：a250733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新園鄉仙吉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1月6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學字第115500164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作業流程圖及通報單 (376530000A115500164500-1.pdf、

376530000A115500164500-2.pdf、376530000A115500164500-3.odt)

主旨：轉知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函本縣轄內警察機關發現疑似兒

虐、老虐、家暴與性侵事件預警通報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

作業流程圖及通報單各1份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5年1月5日屏檢錦文字第

11510000070號函(副本)辦理。

二、為推進行政院「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」，落實及早預防犯

罪、保護被害人之理念，將建置「屏東縣轄內警察機關發

現疑似兒虐、老虐、家暴與性侵事件預警中心」計畫，啟

動檢警及早介入調查機制，將被動通報轉為主動預警，整

合跨部門資源，建置完整綿密之婦幼安全網絡，以充分發

揮檢警提早介入之預防及保護功能，保障屏東地區婦幼之

安全。

三、請貴校如發現有疑似兒虐、老虐、家暴與性侵事件時，請

參考旨案流程填寫通報單，並依流程圖通報屏東地方檢察

署預警中心，俾利及早關懷、發現、介入以強化婦幼社會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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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網。

正本：各國小、各高國中、國立屏東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、本縣各私立高中學校、本
縣各私立職業學校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學生事務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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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轄內警察機關發現疑似兒虐、老虐、家暴與性侵事件 

預警通報屏東地檢署作業流程圖 
 

 

 

 

警察機構察覺個案異常之訊息來源： 

●1.接獲民眾提供線索受理；  ●2.自社政、衛政、教育單位通報； 

●3.警員因勤務而自行發現；  ●4.其他來源。 

分駐(派出)所員警關懷與作為： 

●1.得當事人同意，查看並蒐證手機對話等相關紀錄。 

●2.查認當事人身分： 

(1)疑似犯罪嫌疑人：即刻檢附查證異常之相關資料並初擬通報單通報分局

家防官及偵查隊。 

(2)疑似被害人： 

①被害人不報案：檢附查證資料及初擬通報單通報分局家防官及偵查

隊。 

②被害人報案：循既有系統處理。 

查訪結果無明顯異常: 

製作查訪紀錄及登錄工作紀錄

簿，併同相關資料陳報分局偵查

隊備查，並轉報縣警局婦幼隊建

檔存參。 

分局偵查隊獲報後： 

●1.檢核；●２.將通報單轉報本

署；●３.移管外轄續辦。 

屏東地檢署獲報後： 

●1.審酌是否分他案偵辦；        ●3.調取相關社政、衛政、教育資料； 

●2.發指揮書指揮警察機關偵辦；●4.擬定其他調查作為。 

查訪結果涉及不法或異常: 

將查證資料陳報分局家防官及偵

查隊續辦，並於內政部警政署婦

幼案件管理系統完成相關通報。 

24小時內通報 

副知分局家防官 儘速通報 



   

屏東轄內警察機關發現疑似兒虐、老虐、家暴、性侵害事件 

預警通報屏東地檢署通報單 

受 文 者 屏東地檢署《預警通報中心》 

一、 

通報單位 

通報單位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聯絡人： 

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傳真： 

公務電子信箱： 

通報時間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時    分 

二、 

通報原因 

(符合者即打

勾，並檢附

相關資料) 

(一)疑似兒虐、老虐： 

□1.小孩遭不當管教。 

□2.脆弱家庭、生活環境惡劣。 

□3.家庭照顧者有精神障礙、心智缺陷、毒(酒)成癮、自殺或情緒失控等情。 

□4.小孩或老人有可疑傷勢或身體部位有約束痕跡。 

□5.小孩或老人明顯畏縮或害怕特定照顧者。 

□6.小孩或老人明顯營養不良、脫水。 

□7.其他異常情形。 

(二)疑似家庭暴力： 

□1.國小、國中、高中（職）中輟生。 

□2.脆弱家庭、生活環境惡劣。 

□3.家庭成員有精神障礙、心智缺陷、毒(酒)癮、自殺、情緒失控或前有檢舉紀錄。         

□4.曾有家庭暴力通報或報案紀錄。 

□5.有遭恐嚇、騷擾、跟蹤、威脅、控制、限制等行為者。 

□6.其他異常情形。 

(三)疑似性侵害： 

□1.不明原因的瘀青、抓痕、咬痕、勒頸痕等。 

□2.未成年或脆弱家庭成員懷孕。 

□3.性影像勒索。 

□4.其他異常情形。 

三、備註 如屬精神衛生法所列緊急暴力、自殺或自傷情狀，請依法通知衛生主管機關 

四、 

事件摘要 

(一) 人：           (二)時、地： 

(三)事：           (四)物： 

五、 

接收紀錄 

□1.警察機關內部之通報紀錄： 

(1)         分駐(派出)所 

聯絡人：        聯絡電話： 

(2)         分局偵查隊 

聯絡人：        聯絡電話： 

傳真：          

公務電子信箱: 

接收時間：   年   月    日 

     時    分 

□2.屏東地檢署接收警察機關通報之

紀錄： 

聯絡人：法警室值班台 

聯絡電話：(08)7535211 轉 5142 

傳真：(08)7559144 

接收時間：   年   月    日 

    時    分 


